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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材料（供参考）

1．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2．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0年度的审计报告复印件，及2018、2019年度的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三张表）复印件。
3．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或排名的佐证材料；为大企业、大项目提供关键零部件、元器件等配套的企业，提供与配套企业的长期配套合同协议，或所参与的国内和本市重大项目等佐证材料。

4．与填报内容对应的其他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银行信用等级证；2019-2021年取得的专利证复印件，其他年度可列名录，不提供复印件；参与国家标准或牵头制定的行业标准文本；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证书、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企业技术中心证书、优秀新产品证书，以及近三年获市级以上奖励和荣誉证书等。产品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商标证、国家和省驰名、著名商标或名牌产品证；中华老字号或津门老字号证书；依据产品执行标准出具的合法有效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等证明产品监督抽查合格率的佐证材料；规范化的顾客满意度评测机制或产品追溯体系佐证材料等）。
